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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就算是 3,000 張的十倍，也不為過，但他卻沒有拿。 

四、或許問題關鍵就出在這樣的心態，翁啟惠在致力推動台灣生技產業發展的道路上，忘記了

中研院院長身分，忽視了利益迴避的重要性，更輕忽國家法令的規定，以致他和浩鼎公司

董事長張念慈之間有夾纏不清的利益糾葛，也讓自己身陷被指控背信及貪汙罪嫌的嚴厲打

擊。 

五、無論從法制觀點或從政治及道德責任來看，要維護機構聲譽及翁個人尊嚴，由翁啟惠主動

請辭院長或至少聲請停職配合調查，才能將傷害降到最低，也才不會讓事件繼續延燒，成

為五二○後新政府的燙手山芋。我們相信翁啟惠和中研院院士諸公會有政治智慧化解眼前

風暴。 

六、當年台灣為發展生技產業，在翁啟惠等人帶頭及努力下，催生了「生技新藥產業發展條例

」，不僅讓生技產業有各種獎勵與租稅優惠，排除公司法、公務員服務法有關發行新股、

公職人員任職公司等限制，而且引進美國華爾街生技產業上市的寬鬆規則，讓尚在進行新

藥臨床實驗、沒有營收、沒有獲利甚至帳面虧損的生技公司都可以掛牌上市。 

七、坦白講，這些獎勵和鬆綁措施，目的是在增加創設生技公司的誘因，甚至在某種程度上鼓

勵以金錢遊戲來支持高風險、成功率極低的新藥產業發展，然而，此一在華爾街經常淪為

富人貪婪遊戲的制度，移植到台灣後，竟然創造出像浩鼎這樣市值曾經逾千億元、卻無營

收、無獲利的「怪獸公司」，更讓許多小股民被捲入金錢遊戲風暴，也讓政府被高度質疑

混淆發展產業及金融監督的角色。 

八、新政府力推綠能、物聯網、生技、智慧機械和國防產業等「五大產業創新研發計畫」，原

本想複製生技新藥產業經驗，訂定特別法支持其發展，並擬成立國家級投資公司及「類主

權基金」，大力投資五大產業。但在浩鼎風暴之後，訂定特別法構想恐胎死腹中，而由政

府籌組基金出錢投資五大產業，勢必會被戴上有色眼鏡，嚴格檢驗。 

九、是以，未來新政府當務之急，除須在浩鼎案後續處理展現公正無私的立場外，同時也要就

本案凸顯的各項制度缺失，進行修補工作，不要讓社會誤解五大創新產業是有錢人的專利

，建立對新政府發展產業的信心，唯其如此，才能擺脫浩鼎案的無形枷鎖，讓經濟施政步

上正軌。 

（十六）本院蘇委員巧慧，鑒於我國青年就業問題未能有效改善，且相

關政策缺乏友善整合，並提供便於青年取得之一站式服務，致

使政策成效不彰，資源未能有效利用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行政院於 103 年核定促進青年就業方案及青年創業專案，涵蓋數十項計畫，惟缺乏完善整

合機制及一站式服務系統，致相關資源未能有效整合，俾使青年便於取得與運用，以有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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達成改善青年就業問題之目的。 

二、查促進青年就業方案所涵蓋之各項計畫，部分均已行之有年，如勞動部雙軌訓練旗艦計畫

（92 年提出台德菁英計畫，98 年改稱雙軌訓練旗艦計畫）、職場學習及再適應計畫（96 年

）、補助大專校院辦理就業學程計畫（97 年）、教育部最後一哩就業學程計畫（93 年）、

職場體驗計畫（青年輔導委員會 98 年提出）等，惟我國近年來青年失業率相對於總失業率

之倍數，以及青年從事非典型就業人數比例均居高不下，甚至逐年增加，顯見相關計畫成

效不彰。 

我國歷年青年失業率及相對於總失業率倍數 

年度 總失業率 15-24 青年失業率 倍數 

92 年 4.99 11.44 2.29 

93 年 4.44 10.85 2.44 

94 年 4.13 10.59 2.56 

95 年 3.91 10.31 2.64 

96 年 3.91 10.65 2.72 

97 年 4.14 11.81 2.85 

98 年 5.85 14.49 2.48 

99 年 5.21 13.09 2.51 

100 年 4.39 12.47 2.84 

101 年 4.24 12.66 2.99 

102 年 4.18 13.17 3.15 

103 年 3.96 12.63 3.19 

104 年 3.78 12.05 3.19 

資料來源：勞動部 

我國歷年非典型就業人數比例 

 部分時間工作者 臨時性或人力派遣工作 非典型就業人數總計 

總計 青年 總計 青年 總計 青年 

95 年 2.47% 5.69% - - - - 

96 年 2.46% 7.84% - - - - 

97 年 2.99% 13.45% 4.78% 14.67% - - 

98 年 3.59% 17.32% 5.05% 17.19% - -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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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9 年 3.67% 18.93% 5.15% 18.53% - - 

100 年 3.54% 19.87% 4.98% 19.06% 6.49% 25.37% 

101 年 3.61% 19.45% 5.30% 19.97% 6.79% 24.15% 

102 年 3.66% 18.47% 5.39% 21.33% 6.94% 25.23% 

103 年 3.59% 18.47% 5.41% 22.16% 6.93% 25.86% 

104 年 3.62% 17.67% 5.47% 21.13% 6.99% 24.71% 

註：本表青年係指 15-24 歲人口 

資料來源：行政院主計處人力資源調查報告 

三、參考國外相關青年政策，如日本專為青年設置一站式服務中心 job Café（）

，提供包含職涯輔導與諮詢、就業媒介、職業訓練等整合式的服務，每年實際拜訪人次達

167 萬，頗具成效。加拿大專為在學青年設置之職業生涯計劃（Career Focus），亦是整合

職涯輔導、工作能力提升以及在學時息方案等資源，協助在學學生順利銜接職場，據追蹤

調查亦能實際提升參與計劃學生之工作薪資。又參考台北市政府勞動局所設青年職涯發展

中心，亦是整合與青年相關之職涯輔導、職業訓練、就業媒合與創業資源等資源，提供青

年更便利取得之服務。而觀乎我國中央政府部門所提相關計畫，雖豐富多元，惟分屬各個

部門權責，缺乏完善整合體系，亦無一站式服務資源，縱有相關網站社群，亦未能有效推

廣，致使資源取得不易，成效不彰。 

四、青年發展政策是跨部門之重大施政方案，行政院所核定之促進青年就業方案及青年創業專

案實施年度為 103 年至 105 年，鑒於上述問題，行政院應會同有關部門檢討該方案之階段

性成效，尤其針對各部會資源與計畫之整合，以及是否能提供青年更便利可即之服務應提

出更有效之改善策略。 

（十七）本院蘇委員巧慧，鑒於教育部青年發展署職場體驗計畫成效不

彰，且缺乏輔導媒合等相關配套措施，未能達成協助青年職涯

發展與職場銜接之目的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教育部青年發展署於 105 年 4 月 20 日至本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進行業務報告所提之書面報

告稱：推動 RICH 職場體驗網資訊平臺，104 年新增 47,807 個工讀機會。惟據青年發展署之

業務統計報告 104 年度在學青年場體驗實際參與人數總計僅 2,588 人，針對業務報告中所提

工讀機會數如何計算，教育部青年發展署應予以說明。且實際參與人數近年來每年均不渝 3

千人，實有檢討改進之空間。 


